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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115）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
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
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佈（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
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上海青浦
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
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亦無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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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謹 此 呈 列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本 集 團」）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73,500 67,679

銷售成本 (53,701) (52,961)
  

毛利 19,799 14,7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667 4,73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873) (2,757)

行政開支 (18,908) (17,160)

財務費用 6 (464)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221 (465)

所得稅開支 7 (975) (1,378)
  

年度溢利╱（虧損） 246 (1,843)
  

下列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17 (1,070)
 非控股權益 (71) (773)

  

246 (1,843)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虧損） 8
基本（人民幣分） 0.17 (0.57)

  

攤薄（人民幣分） 0.1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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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溢利╱（虧損） 246 (1,843)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 –
  

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46 (1,843)
  

下列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17 (1,070)
 非控股權益 (71) (773)

  

246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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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88 15,809
投資物業 23,270 22,63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12 115
商譽 4,211 –
無形資產 1,575 1,755

  

非流動資產總值 44,456 40,309
  

流動資產
存貨 12,641 13,64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43,333 25,8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029 11,07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847 1,1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512 28,499

  

流動資產總值 82,362 80,2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2,449 7,9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143 7,191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906 90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451 1,45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798 2,798
計息銀行借貸 – 2,490
應付稅項 504 43

  

流動負債總值 29,251 22,789
  

流動資產淨值 53,111 57,42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7,567 9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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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7,567 97,731
  

非流動負債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7,800 7,800
遞延稅項負債 5,393 5,233

  

非流動負債總值 13,193 13,033
  

資產淨值 84,374 84,69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實繳資本 18,743 18,743
儲備 66,650 66,333

  

85,393 85,076

非控股權益 (1,019) (378)
  

權益總額 84,374 84,698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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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轉型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並更名為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上海市青浦區華新鎮紀鶴路1988號，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
港北角英皇道510號港運大廈2605室。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55,560,000股新H股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創業板上市。

年內，本集團從事以下主要業務：

• 生產及銷售壓力容器（包括消防器材產品及壓力容器產品）；

• 提供防火科技檢測服務；

• 生產及銷售鑄鐵溝槽件； 

• 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

• 買賣潔具及其他產品；及

• 銷售水族用品。

年內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開始經營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業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聯城消防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聯城」），最終控股公司則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浙江恒泰房地產有限公司（「浙
江恒泰」）。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標準委員會（「國際會計標準委員會」）發佈之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及詮釋）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之適用披露規定。
此外，該等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之適用
披露。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按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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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適用於本集團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採納上述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銷售資產
 或注資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之澄清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3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1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供採納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之影響。採納上述準則、修
訂及詮釋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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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所提供產品及服務組織其業務單位，並分為下列七個（二零一五
年：六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i) 消防器材分部 — 生產及銷售壓力容器（包括消防設備產品及壓力容器產品）；

(ii) 檢查服務分部 — 提供防火技術檢測服務；

(iii) 溝槽件分部 — 生產及買賣鑄鐵溝槽件；

(iv) 買賣分部 — 買賣潔具及其他產品以及佣金收入；

(v) 水族用品分部 — 銷售水族用品；

(vi) 海上消防分部 — 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及

(vii) 物業投資分部 — 為其潛在租金收入投資辦公室樓宇及工業物業。

年內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開始經營海上消防分部。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
部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其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予以評估。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以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計量，惟有關計量不包括
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以及總部及企業開支。

分部負債不包括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來自直接控股公司貸款、應付非控股權益及一
間關連公司款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此乃由於該等負債以集團為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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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消防器材 檢測服務 溝槽件 買賣 水族用品 海上消防 物業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
 銷售╱提供服務 46,555 13,128 – 1,219 5,768 6,830 – 73,500
租金收入總額 – – – – – – 2,166 2,166

        

46,555 13,128 – 1,219 5,768 6,830 2,166 75,666
        

分部業績 (5,218) 3,020 – 1,219 336 314 2,806 2,477
對賬：
利息收入 30
投資產品之收入 235
其他收入 251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1,308)
財務費用 (464)

 

除稅前溢利 1,221
 

分部資產 48,076 8,805 – 30,290 4,908 11,469 23,270 126,818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值 126,818
 

分部負債 13,588 2,097 – 1,885 538 5,313 – 23,421
未分配負債 19,023

 

負債總額 42,444
 

資本開支* 539 11 – – 270 – – 82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
 票據減值 – – – – – 460 – 460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524 – – – – – – 524
應收貿易賬款及
 應收票據減值撥回 (47) – – – – – – (47)
折舊及攤銷 1,104 234 – – 186 – – 1,524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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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消防器材 檢測服務 溝槽件 買賣 水族用品 物業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
 銷售╱提供服務 51,352 12,295 – 2,283 1,749 – 67,679

租金收入總額 – – – – – 2,403 2,403
       

51,352 12,295 – 2,283 1,749 2,403 70,082
       

分部業績 (7,719) 3,245 – 2,283 31 2,963 803

對賬：
利息收入 24

投資產品之收入 955

其他收入 505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2,752)
 

除稅前虧損 (465)
 

分部資產 70,242 12,535 – 10,644 4,469 22,630 120,520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值 120,520
 

分部負債 15,582 1,879 – – 447 – 17,908

未分配負債 17,914
 

負債總額 35,822
 

資本開支 * 565 – – – 2,467 – 3,03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221 – – – – – 221

折舊及攤銷 2,135 202 – – 45 – 2,382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註冊成立一間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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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65,204 62,679
美利堅合眾國 3,064 –
歐盟 5,221 5,000
其他國家 11 –

  

73,500 67,679
  

(b)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中國。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來自任何單一外部客戶之銷
售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總額10%以上。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壓力容器 46,555 51,352
檢測服務費用 12,080 12,295
銷售水族用品 5,768 1,749
佣金收入 1,219 2,283
銷售海上消防器材 6,830 –
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服務費用 1,048 –

  

收入總額 73,500 67,6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30 24
投資產品之收入 235 955
租金收入總額 2,166 2,403
銷售廢品 263 102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640 680
匯兌收益淨額 7 5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回 47 –
政府補貼 28 –
其他 251 516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3,667 4,73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77,167 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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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存貨之成本 44,811 45,688
提供服務之成本 8,890 7,273

  

53,701 52,961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 3
無形資產攤銷 180 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41 2,337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1,251 1,807
核數師酬金：
 核證服務 875 755
 其他服務 101 385
 加：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44

  

976 1,18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值 460 221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524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3,123 10,898
 退休金計劃供款 3,413 3,387

  

16,536 14,285
  

匯兌收益淨額 (7) (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 13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15 12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回 (47)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640) (680)
利息收入 (30) (24)
投資產品之收入 (235) (955)

  

* 本年度專利及商標之攤銷計入綜合損益表「行政開支」內。

6.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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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五年：無）。

根 據 企 業 所 得 稅 法，企 業 所 得 稅（「企 業 所 得 稅」）率 按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二零一五年：25%）計算。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適用於符合若干條件之盈利能力較低之小型微利企業之企業所得稅
率將降至20%。本公司其中兩間（二零一五年：一間）附屬公司已獲指定為小型微利企業。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之通知，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兩間附屬公司須分別就應課稅溢利按優惠稅率10%（即按所產
生50%應課稅溢利之20%稅率計算）及就收入按優惠稅率1%（即按其4%收入之25%稅率計算）
繳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 中國：
 年內扣除 999 1,14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84) 63
  

815 1,208

遞延稅項 160 170
  

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975 1,378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317,000元（二零
一 五 年：虧 損 人 民 幣1,070,000元）及 年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187,430,000股（二 零 一 五 年：
187,430,000股）計算。

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
薄普通股，故並無就該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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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41,990 26,218
減：減值 (1,978) (1,897)

  

40,012 24,321

應收票據 3,321 1,499
  

43,333 25,820
  

本集團與客戶間之貿易條款以信貸交易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通常為
兩個月，主要客戶一般獲延長至半年。由於船舶作業期較長，故本集團有關安裝及檢測
海上消防器材業務貿易條款所訂之信貸期通常為兩年。各客戶均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
團一直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逾期
結餘。鑑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分散客戶相關，故不存在信貸風險
高度集中之情況。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8,245 6,804
一至兩個月 5,622 1,109
兩至三個月 2,945 3,527
三至六個月 9,039 1,489
六至十二個月 13,960 12,636
一至兩年 2,835 79
兩年以上 687 176

  

43,333 25,820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4,561 2,678
一至兩個月 1,317 2,083
兩至三個月 555 653
三個月以上 6,016 2,496

  

12,449 7,910
  

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均為免息且通常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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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錄 得 營 業 額 約 人 民 幣
73,5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67,679,000元），
較去年增加約9%，原因為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及二零一五年九月收
購及併入海上消防及水族分部。

主要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賣方」）訂立買賣協
議（「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出售上海安航海上消防設
備有限公司（「上海安航」）之100%股權（「上海安航收購事項」），現金代價為人民
幣6,000,000元，以現金償付。上海安航收購事項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完成
日期」）完成。計入已確認商譽之約人民幣4,211,000元為預期業務前景及其他無
形項目（例如上海安航之證書及技術知識）以及所創造協同效應之好處。

上海安航主要從事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

毛利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錄 得 整 體 毛 利 約 人 民 幣
19,79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14,718,000元），
毛利率為27%，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22%。此增幅乃
主要由於專注銷售具高利潤率之產品並嚴格控制生產成本以及年內收購安裝
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業務。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4,734,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067,000元至約人民幣
3,667,000元，此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租金收入總額及投資產品之收入下跌
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人民幣
2,757,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2,87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此乃主要由於二
零一六年之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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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本 集 團 之 行 政 開 支 約 為 人 民 幣
18,908,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7,160,000元），
增加10%。此增幅主要歸因於年內收購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業務。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財務費用約人民幣464,000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原因為年內安排銀行貸款以促進
業務。

所得稅

鑑於年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
零一五年：無）。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率按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二零一五年：
25%）計值。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適用於符合若干條件之盈利能力較低之小型微利企業之
企業所得稅率將降至20%。本公司其中兩間（二零一五年：一間）附屬公司已獲
指定為小型微利企業。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
優惠政策之通知，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兩間附屬公司
須分別就應課稅溢利按優惠稅率10%（即按所產生50%應課稅溢利之20%稅率
計算）及就收入按優惠稅率1%（即按其4%收入之25%稅率計算）繳稅。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實際稅率為80%（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96)%）。此乃由於若干附屬公司之虧損不可
抵銷本集團其他附屬公司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

非控股權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虧損約為人民
幣71,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人民幣773,000元）。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
溢利約人民幣31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人民幣
1,070,000元）。有關溢利主要由於年內收購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業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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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82,362,000元，
按此計算，流動比率為2.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流動負債由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789,000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29,251,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主要包括存
貨約人民幣12,641,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46,000元）、應
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約人民幣43,33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25,820,000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幣8,092,000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078,000元）以及現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17,512,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499,000元）。流動負債主要
包括應付貿易賬款約人民幣12,449,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910,000元）、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人民幣11,14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191,000元）。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50.3%（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2.3%），乃以負債總值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列示。

資本結構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84,374,000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4,698,000元）。本集團之營運主要以內部資源、
計息銀行借貸、股東借貸及股東權益撥付。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247名僱員（二零一五年：277名僱員）。
薪酬參考市場水平以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其他福利包括向
退休計劃供款。

根據有關地方政府規例，本集團須為中國所有合資格僱員向定額供款退休計
劃供款。本集團已遵守有關地方政府規例，於年內支付有關計劃供款。除上
述供款外，本集團並無為僱員作出其他退休及非退休福利付款之責任。

本集團未曾發生干擾日常業務經營之任何重大勞資糾紛或罷工。董事認為本
集團與其僱員之關係良好。

股本

年內，本公司之註冊、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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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無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而規
定本公司有義務按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44(2)條及附錄15，本公司謹此聲明，已於年內遵守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

主席及總經理

於二零一六年年度內，主席及總經理分別由周金輝先生及史惠星先生擔任，
為兩個明確劃分之不同職位。主席負責董事會之運作，而總經理（相當於行政
總裁）負責日常管理。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詳細載列主席及總經理各自之職
權。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均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由楊春寶先生出任，而其他成員為宋子章
先生及王國忠先生。審核委員會之基本職責主要為 (i)審閱本集團財務報表及
提供有關財務匯報之重大意見；(ii)就外聘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
董事會提供建議以及批准其薪酬及聘用條款；及 (iii)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匯報
制度、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制度。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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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核數師天健德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天健德揚」）認同，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之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相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天健德揚
就此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鑒證業務，因此，天健德揚並無就初步公佈提供鑒證。

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
快寄發予其股東並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hanghaiqingpu.com)。

承董事會命
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周金輝

上海，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周金輝先生、史惠星先生及周
國平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春寶先生、王國忠先生及宋子章先生。


